
 

 

证券代码：002201   证券简称：正威新材 公告编号：2022-26  

 

江苏正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在全资子公司下对应设立 8 家全资孙公司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对应设立 8 家全资孙公司的基本情况 

江苏正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 7 月 1 日经第十届董

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在全资子公司下对应设立 8 家全资孙公司，对现

有玻纤类资产和业务进行系统性整合的议案》。为加快对现有玻纤类资产和业务的系统性

整合，便于拟新增业务链的加速切入，公司在已对应设立全资子公司“九鼎新材料有限

公司”（以下简称“子公司”，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 9月 14日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

商注册登记的公告》，公告编号：2021-51）的基础上，按玻纤业务板块，在该全资子公

司下对应设立 8 家全资孙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孙公司”），将公司现有玻纤类业务的全部资

产和业务链对应整合至该子公司和此次对应设立的 8 家全资孙公司,加速实现公司转型

升级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在全资子

公司下对应设立 8 家全资孙公司的事项属公司董事会的权限，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

审议，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。 

对应设立 8家全资孙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江苏九鼎磨具新材料有限公司 

1.公司名称：江苏九鼎磨具新材料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

结果为准，下同） 

2.公司地址：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1号 

3.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3000万元 

4.股权结构：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 3000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

100%。 



 

 

5.经营范围：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；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；货物

进出口。 

（二）江苏九鼎建筑新材料有限公司 

1.公司名称：江苏九鼎建筑新材料有限公司 

2.公司地址：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1号 

3.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3000万元 

4.股权结构：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 3000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

100%。 

5.经营范围：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；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；货物

进出口；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；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；隔热和隔音材料制

造；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；新型建筑材料制造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。 

（三）江苏九鼎胶带科技有限公司 

1.公司名称：江苏九鼎胶带科技有限公司 

2.公司地址：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1号 

3.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000万元 

4.股权结构：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 2000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

100%。 

5.经营范围：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；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；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

制造；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；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；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；合成

材料制造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合成材料销售；生态环境材料制造；生态环境材料销售；

塑料制品制造；塑料制品销售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；货物进出口。 

（四）江苏九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

1.公司名称：江苏九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

2.公司地址：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1号 

3.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3000万元 

4.股权结构：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 3000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

100%。 

5.经营范围：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；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；塑料制品

制造；塑料制品销售；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；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；高性能纤维及复合



 

 

材料制造；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；模具制造；模具销售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；货物

进出口。 

（五）江苏九鼎特种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

1.公司名称：江苏九鼎特种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

2.公司地址：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2号 

3.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3000万元 

4.股权结构：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 3000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

100%。 

5.经营范围：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；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；货物

进出口。 

（六）江苏九鼎玻纤科技有限公司 

1.公司名称：江苏九鼎玻纤科技有限公司 

2.公司地址：江苏省如皋市兴源路 158号 

3.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3000万元 

4.股权结构：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 3000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

100%。 

5.经营范围：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；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；货物

进出口；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；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。 

（七）江苏九鼎玻璃钢有限公司 

1.公司名称：江苏九鼎玻璃钢有限公司（以登记机关核准登记为准，下同） 

2.公司地址：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1号 

3.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3000万元 

4.股权结构：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 3000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

100%。 

5.经营范围：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；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；新材料技

术研发；货物进出口；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；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。 

（八）江苏九鼎化学工程有限公司 

1.公司名称：江苏九鼎化学工程有限公司 

2.公司地址：江苏省如皋市兴源路 158号 



 

 

3.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3000万元 

4.股权结构：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 3000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

100%。 

5.经营范围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

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；工程管理服务；专用化学产品销售；炼油、化工生产专用设备

制造；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；阀门和旋塞销售；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；密封件销售；

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；密封专用填料制造；建设工程施工（除核电站建设经营、

民用机场建设）；塑料制品销售；货物进出口。 

 

二、对应设立 8 家全资孙公司的目的、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应设立 8 家全资孙公司的目的 

2021年 4 月 26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公司 2020年度报告及

其摘要》时，确立了“积极获取主要股东在产业布局上的大力支持，梳理优化老资产，

并购整合新资产”的转型发展目标，并明确了“梳理优化老资产”的主要工作方向在于

“依照主要产品的产供销系统组合资产包，适时发起成立相应的全资子公司；优化产品

结构，为相关领域资本并购的实施提供必要的空间基础”。公司随后发起成立了全资子

公司“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”，将其作为整合优化玻纤类资产和业务链的载体。具体内

容详见 2021年 8月 26日披露的《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47）。 

2022年 4 月 28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公司 2021年度报

告及其摘要》时，再次明确了“梳理优化老资产，并购整合新资产，研发实现新突破”

的转型发展目标，和“适时置换老资产，使公司契合经济新常态下产业发展需要，着力

提升公司主营业务收益，实现公司跨越式发展”的工作计划，并特别强调了“把握实际

控制人实际控制本公司满特定期限后的有利条件，积极获取其大力支持，在进一步强化

法人治理结构的前提下，规范有序地着力提升公司的影响力和市场价值，努力争取控股

股东的必要支持，把本公司拟新增业务链融入其全球超大规模的产业链”。 

此次在全资子公司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下按玻纤业务板块对应设立 8 家全资孙公司

即为其中“梳理优化老资产”和“适时置换老资产”的实质性的重要举措之一。公司现

有玻纤类业务的全部资产和业务链将被各从其类，对应整合至该子公司和此次设立的 8

家全资孙公司，便于资产置换的顺利完成和拟新增业务链的加速切入,加快实现公司的转



 

 

型和升级。 

此举既有利于优化公司业务结构，整合公司产业布局，高效达成将母公司层面的玻

纤类资产和业务链整合至对应的全资子公司和孙公司，达到便捷置出的目的，又能实现

在玻纤类资产和业务整体置出时效率最高、成本最低、影响最小。 

（二）对应设立 8 家全资孙公司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

1.全资孙公司成立后可能会面临经营风险、管理风险及政策风险等各方面的不确定

性因素。公司将加强对全资孙公司的管理和风险控制，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和市场变化，

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2.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

利益的情形。本次投资完成后，全资孙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。对应设立

8 家全资孙公司，并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重大改变，亦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

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3.公司董事会所确立的“梳理优化老资产”的计划目标尚在全力实施中。该计划目标

能否顺利实现，本公告所及事项对应的目标能否顺利达成，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受到资本市

场形势的变化、现控股股东在相关领域的产业布局及其实施效果、原控股股东的可能影响

力、公司重整政策的变化、公司董事会与经营层在相关领域内的整合与管理能力等诸多复

杂因素的影响。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。该目标计划不构成公司对投

资者的承诺，投资者及相关人士均应保持足够的风险意识，理性投资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4.公司郑重提醒全体投资者：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

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披露的所有信息均应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

准。任何其他来源，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形式的（自）媒体、论坛或股吧里的言论、其他非

指定媒体或媒介上发表、留存、转载、链接的信息均不是本公司的法定信息。敬请广大投

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正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7月1日 


